
关于做好2017年春季辅修专业、第二专业
和双学位专业教育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
根据《广州商学院辅修专业、第二专业和双学位专业教育管理实施办法》（广商教字〔2016〕1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做好我校2017年春季（也即2016—2017学年第2学期）辅修专业、第二专业和双学位专业教育实施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要求

1.拟开设辅修专业、第二专业和双学位专业的学院（以下简称“拟开设学院”）应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目标和规格要求，制定开设辅修专业、第二专业和双学位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（请参考附件1《广州商学院辅修专业、第二专业和双学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（供参考）》），经教务处备案之后实施。

2.拟开设学院应按照《广州商学院辅修专业、第二专业和双学位专业教育开设备案表》（请见附件2）规定内容办理备案手续。

3.辅修专业、第二专业和双学位专业原则上课程设置应为学科基础课或专业课。具体课程安排由拟开设学院制定，报送教务处备案之后实施。

4.请拟开设学院将以上附件1和附件2的纸质版文件于2016年11月30日（第13周星期三）下午17时之前报送至行政楼2楼211室，电子版文件发送至邮箱1638536446@qq.com。
5.为便于沟通与协调，确保辅修专业、第二专业和双学位专业工作顺利开展，请拟开设学院至少选派1名联络员负责相关联络、报名咨询和招生宣传等工作，并将联络员名单报送教务处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1.2016年11月23日（第12周星期三）～11月30日（第13周星期三），拟开设学院报送《广州商学院辅修专业、第二专业和双学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》到教务处备案。

2.2016年12月1日（第13周星期四），教务处发布报名通知。

3.2016年12月1日（第13周星期四）～12月16日（第15周星期五），拟开设学院进行宣传，并组织学生登录教务管理系统报名并进行资格审核。

4.2016年12月23日（第16周星期五），教务处根据学生报名情况公布开设专业及学生名单。

5.2016年12月26日（第17周星期一）～12月30日（第17周星期五），拟开设学院组织学生缴费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１.请拟开设学院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要求，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的基础上，积极开展相关招生宣传与学生报名工作，确保2017年春季顺利开班。

2.请拟开设学院加强教学管理，保证辅修专业、第二专业和双学位专业的教学质量。

联系人：戴云鹏老师

联系电话：020-82878483

联系邮箱：1638536446@qq.com

联系地址：行政楼2楼211室

附件：

1.广州商学院辅修专业、第二专业和双学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（供参考）

2.广州商学院辅修专业、第二专业和双学位专业教育开设备案表
广州商学院教务处

2016年11月23日

附件1：

广州商学院×××专业×××级

辅修专业、第二专业和双学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

（供参考）

一、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

培养目标：

培养规格：

二、修读期限

三、修读时间

×××年春季／秋季入学，周六、日上课
四、修读对象及条件

1.除×××专业以外具有我校学籍的所有全日制本科生。
2.辅读学生应确保完成主修专业教学计划，第1个学期必修课程中补考课程学分不超过4学分、且所修读的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1.5者，从第2学期起可选择×××专业作为自己的辅修专业、第二专业或双学位专业，其中申请修读双学位专业的学生，其主修专业和双学位专业应属不同学科门类。

五、招生名额

六、学分要求及证书授予
1.修满   学分达到辅修专业学分要求者，可申请获得学校颁发的“广州商学院×××专业辅修证书”。
2.修满   学分达到第二专业学分要求者，可申请获得学校颁发的“广州商学院×××第二专业证书”。

3.修满   学分达到双学位学分要求者，可申请获得学校颁发的“广州商学院×××专业学位证书”。

七、教学计划进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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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修读完以上课程（含第二专业），成绩合格并取得学分，可授予双学位证书


八、课程简介

附件2：

广州商学院辅修专业、
第二专业和双学位专业教育开设备案表

申报日期：　　年   月   日
	开设单位
	

	开设单位

负责人
	
	开设单位

负责人电话
	

	开设单位

联系人
	
	开设单位

联系人电话
	

	修读类型
	□辅修专业
	□第二专业
	□双学位专业

	修读期限
	    
	计划招生数
	

	修读时间
	  　　　 年春季／秋季入学

	开设单位意见
	开设单位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
  年   月   日

	财务处意见
	财务处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
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教务处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
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校领导

意见
	主管校领导签名（盖章）：

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3份，1份存开设专业所在学院，1份存主修专业所在学院，1份存教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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